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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訂本校「學生選課應行注意事項」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旨揭法規修訂程序：業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與教務處
115年5月27日研商教育學程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認抵會議決
議，並經本校115年6月10日114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
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行。

二、依據教育部規定修習教育學程課程規範及參考各校作法，新
增本校「學生選課應行注意事項」第9點第4項。

三、檢附本校「學生選課應行注意事項」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
後全文。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
副本：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、教務處教務創新組、教

務處燕巢教務組、教務處和平教務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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